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科技”、“上市公司”、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进

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及可转债的自查期

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自查期

间为：华懋科技为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 6 个月起至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披露

之前一日止（即 202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9 月 29 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交易对方及其主要负责人及有关知

情人员；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其他有关

知情人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

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成年子

女。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及可



 

 

转债的情况 

根据各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查询记录，在自查期间内，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情况如下：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本次自查期间内，相关自然人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股、张 

序号 姓名 身份 交易期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期末结余 证券类型 

1 曾华 交易对方、标的副董事长 2024/11/8-2024/12/4 8,800 8,800 - 股票 

2 王吉英 交易对方、标的监事 2025/4/25-2025/5/9 600 600 - 股票 

3 高启助 交易对方 2024/11/28-2025/6/5 2,700 1,600 1,200 股票 

4 李贤晓 交易对方 2024/11/22 - 400 - 股票 

5 余乐 交易对方 2024/11/22-2025/3/5 29,400 37,400 - 股票 

6 张志成 交易对方 2024/11/21-2025/6/6 400 400 - 股票 

7 钟亮 交易对方 2024/11/22-2025/6/18 1,200 6,100 - 股票 

8 朱向东 交易对方 2025/6/5-2025/6/9 500 500 - 股票 

9 翁金龙 交易对方 2024/11/25-2025/3/4 392,900 410,800 - 股票 

10 谭素琴 交易对方胡伟的直系亲属 2024/11/27-2025/3/27 20,800 39,600 - 股票 

11 徐鹏 交易对方杨惠的直系亲属 2025/1/3-2025/5/20 4,700 1,900 3,800 股票 

12 张红霞 
交易对方车固勇的直系亲

属 
2024/11/21-2025/6/9 249,200 249,200 - 股票 

13 李坚 
交易对方邢晓娟的直系亲

属 
2024/12/24-2025/6/9 10,200 3,000 7,200 股票 

14 吴健科 
交易对方翁金龙的直系亲

属 
2024/11/25-2025/3/4 1,124,700 1,139,700 - 股票 

15 郑玉洁 交易对方余乐的直系亲属 2024/11/29 - 4,000 - 股票 

16 吴黎明 上市公司董事长 2025/3/28 27,200 - 27,200 股票 

17 张初全 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 2025/2/24-2025/7/17 - 15,840 587,820 可转债 

18 肖剑波 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2025/7/18-2025/9/11 - 10,630 4,040 可转债 

19 蒋卫军 上市公司董事 2025/7/18-2025/7/22 - 18,340 - 可转债 

20 臧琨 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4/12/9-2025/5/14 267,800 267,800 - 股票 



 

 

序号 姓名 身份 交易期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期末结余 证券类型 

21 臧贵平 
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直系亲属 
2024/11/21-2025/5/16 500 900 - 股票 

22 徐建飞 
上市公司证券事务经办人

员的直系亲属 

2025/1/3-2025/6/18 800 900 - 股票 

2025/1/6 - 10 - 可转债 

23 郑冰华 
上市公司证券事务经办人

员 

2024/11/22-2025/5/15 33,000 54,280 100 股票 

2025/2/27-2025/5/19 10,030 10,020 10 可转债 

就上述买卖情况，上述自然人作出以下不可撤销之承诺： 

“1、除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在核查期间不存在其他通过本人账户或操作他人账户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或建议他人购买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情形。 

2、本人在核查期间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或者利用本次交易相

关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委托、建议他人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3、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行为系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通过自有并控制的账户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个人

投资决策。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况，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

幕交易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情况。 

5、若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被有关部

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愿意将因上述公司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

部收益上交华懋科技。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华懋

科技的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未公开信

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综上，本次自查期间内，上述相关人员持有和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债

券为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不构成法律法规规定的内

幕交易行为。 

（二）相关机构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1、东阳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张 

交易主体 身份 
交易日期/

期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自查期末 
持有数量 

证券类型 

东阳华盛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2025/2/19 - 1,599,430 - 可转债 

就上述买卖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东阳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作出如下不可撤销之承诺： 

“1、除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情况外，本公司/本企业在核查

期间不存在其他通过本人账户或操作他人账户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或建议他人购买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

形。 

2、本公司/本企业在核查期间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或者利用本

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委托、建议他人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

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

资的动机。 

3、本公司/本企业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行为系本公司/本企业通过

自有并控制的账户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不存

在利用本次重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4、本公司/本企业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

案侦查的情况，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

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情况。 

5、若本公司/本企业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公司/本企业愿意将因上述公司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

华懋科技。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公司/本企业

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华懋科技的

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未公开信息披露

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2、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股 

交易主体 身份 
交易日期/

期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自查期末持

有数量 
证券类型 

华懋（厦门）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

司 
2024/12/26-
2025/7/10 

21,138,449 12,000,000 21,163,443 股票 

华懋科技累计买入股票系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票回购计划，根据公告

回购方案，上市公司拟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 日期间回购部分

上市公司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华懋科技累计卖出股票均系上市公

司回购账户非交易过户至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上述在核查期间回购和卖出股

票的行为系华懋科技依据相关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并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该等股票过户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

关联，华懋科技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华懋科技股票的情形。就上

述交易，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作出如下不可撤销之承诺： 

“1、除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情况外，本公司/本企业在核查

期间不存在其他通过本人账户或操作他人账户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或建议他人购买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

形。 

2、本公司/本企业在核查期间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或者利用本

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委托、建议他人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

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

资的动机。 

3、本公司/本企业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行为系本公司/本企业通过



 

 

自有并控制的账户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不存

在利用本次重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4、本公司/本企业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

案侦查的情况，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

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情况。 

5、若本公司/本企业上述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公司/本企业愿意将因上述公司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

华懋科技。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公司/本企业

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华懋科技的

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未公开信息披露

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华懋科技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出具的

自查报告，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

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并在上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真实、准

确、完整及有关承诺措施得到履行的前提下，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  刚  董本军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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